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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华银电力   股票代码：600744    编号：临 2025-003 

 
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 年第 1 次会议决议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

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

2025 年 3月 3 日发出会议通知，于 3 月 1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

开本年度第 1 次会议。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，董事刘学东、吴利

民、谭元章、荣晓杰、陈志杰、郭红、彭建刚、谢里、刘志斌、

王庆文、苗世昌共 11 人参加会议。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

和《公司章程》。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 

一、关于修订《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治理主体“三重

一大”决策事项清单》（2025 版）的议案 

为持续深化国企改革，完善公司治理体系，提升公司治理能

力，更好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，结合公司监管机构要求，修订《大

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治理主体“三重一大”决策事项清单》

（2025 版）。 

同意 11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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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修订《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

办法》的议案 

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董事会授放权机制，保障公司制度的科学

性和统一性，修订《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

办法》。 

同意 11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票。 

三、关于制定《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合规管理办法》

等 4 项制度的议案 

为进一步加强公司合规、内控、风险管理，健全相应制度体

系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制定《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合规

管理办法》《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办法》《大

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办法》《大唐华银电

力股份有限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办法》4项制度。 

同意 11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票。 

四、关于制定《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整改管理规

定》的议案 

为建立健全审计发现问题整改长效机制，推动公司审计整改

工作制度化、体系化、规范化，切实增强审计监督效能，根据国

家相关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，制定《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

审计整改管理规定》。 

同意 11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票。 

五、关于公司投资开发新能源发电项目的议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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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投资建设永州市新田县新圩站林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

一期、安乡县陈家嘴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，上述两个项目合计

装机 280MW，总投资额约 155666万元。 

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2025 年第 1 次会议审议

通过。 

同意 11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票。 

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及指定媒体披露的《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

公司关于投资开发新能源发电项目的公告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3 月 15 日 

 

 

 

 


